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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介三、賴信忠

傅仰人、施錫彬、李阿嬌、林孟輝

李汪盛、莊浚釗、馮永富、龔財立

為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生物多樣

性、動物福祉與消費者權益，促進農業友善

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加上目前國內有機農

業驗證面積持續增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制

訂兼顧產業輔導、產品管理、我國與他國雙

邊有機同等性互認等產品貿易事務之「有機

農業促進法」，已於107年5月30日正式公

告，並在公布1年後施行，故自108年5月30

日開始正式施行。

在「有機農業促進法」公告前，由於國

內缺乏有機農業專法，有關有機農業之相關

法規，均以「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中

有機農產品相關之規定作為管理規範及約

束，但在有機農業發展推廣、產品管理、產

業輔導及與其他國家之有機同等性互相承認

等方面顯然較無法顧及。然而「有機農業促

進法」除了包含保留目前第三方驗證產品安

全管理外，另增加有機農業推廣部分，要求

主管機關除了推廣有機農業及友善環境耕作

外，應採取相關輔導措施及作為，以提升有

機農產品品質，促進有機農產品普及並廣為

宣導社會大眾瞭解，取得消費者之信任，使

農民更願意主動從事有機農業。中央主管機

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設任務編組，每4年

提出有機農業促進方案，內容包括：

一、有機農業生產面積目標、占全國農業生

產面積之比例及分年預算配置。

二、有機農業前瞻發展規劃及現況調查。

三、有機農業生產、行銷及有機農產品驗證

之輔導。

四、轉型有機農業生產與維護生態保育之獎

勵及補貼。

五、有機農業與有機農產品之農法技術、科

技研發及人才培育。

六、各級機關（構）、學校與消費者對有機

農產品及有機食農教育之推廣。

七、相關民間團體辦理有機農業推廣工作之

輔導。

八、其他促進有機農業發展之工作。

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部分，也

規定視其轄區條件逐年檢討及開發設置有機

農業促進區，鼓勵民間合作生產或共同運銷

組織參與設置。若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

地可供農業使用者，應優先設置有機農業促

進區。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或補助建構有機

農業促進區基礎公共工程設施及產銷設施

（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有

機農業促進區內尚未採用有機農業生產之農

民予以輔導轉型，並得要求其採取必要措

施，避免妨礙毗鄰土地有機農業生產。若農

產品經營者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作

有機農業使用，應給予土地租金優惠。

輔導相關機關、團體及企業組織優先採

購在地有機農產品、成立農民市集或協助農

產品經營業者建立開發平台提供消費者有機

農產品銷售管道。

針對目前我國並未獲得其他國家有機同

等性認定，國內有機農產品輸銷至他國市場

無法以有機名義販售之困境，在「有機農業

促進法」施行後1年內，若未與我國完成簽訂

雙邊有機同等性認可之國家，我方將廢止對

其有機同等性認可公告，將促使外國更積極

與我國洽簽雙邊有機同等性，開展我國有機

農產品外銷貿易商機。

希望藉由「有機農業促進法」正式施

行，農民透過政府協助、新科技之研發及應

用，與相關產銷配合，增加投入有機農業及

友善環境耕作意願，使國內有機農業及友善

環境耕作栽培面積擴大，消費者有更多安心

及優質農產品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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